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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钱夙伟： 11月25日， 有市民
向媒体反映， 重庆永川水晶城5
栋一住户素质太低， 每天都会有
垃圾丢在该栋1-7房间外的平台
上。 如何对付高空抛物， 确实是
一个难题。 但作为小区管理者不
能 “一脸无奈”。 消除高空抛物，
确实主要是靠小区居民自己的素
质。 但这也并非不关小区物业的
事。 可以加强巡查， 及时发现高
空抛物； 还可以通过加装摄像头
的措施， 对高空抛物进行24小时
的监控取证。 移动空间也要保护和方便母亲哺乳

■每日观点

□李英锋

该向乱压工期亮“法律红牌”
无论如何， 质量和安全都

是第一位的， 速度、 工期只能排
在之后。 在各个建设领域， 我们
一定要摈弃抢工期光荣的错误理
念， 摈弃一味求快的思想， 尤其
要摈弃为了献礼工程、 政绩工
程、 形象工程牺牲工期的做法，
树立科学的工期观， 习惯迈稳脚
步、 扎实建设。

梁德荣：近日，支付宝新上线
校园日记和白领日记的社交圈子
功能，部分用户上传大尺度照片，
网友认为照片或涉嫌低俗， 质疑
支付宝有炒作之嫌。 支付宝方面
表示，目前圈子处于测试中，对于
发布含有色情等违规言论的行
为，圈子管理员有权删除其动态。
社交圈子的发展必须依规合法，
那种剑走偏锋、 打低俗擦边球的
事情，是无法长久的。

考到不允许考为止
27日， 2017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

务员笔试也就是俗称的 “国考” 在全国同步举行。 公务
员队伍也像一座围城， 里面的人觉得不过如此， 外面的
人却挤破脑袋想进去。 黄女士， 今年30岁， 这是她第六
次参加公务员考试了， 前面五次都止步于笔试， “反正
考到年纪不允许考为止。” 黄女士笑着说， 语气很坚定。
（11月28日 《现代金报》） □赵顺清

国家卫计委近日出台 《关于
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 （以下简称 《意见》）， 明确
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推荐标
准 。 其中规定 ， 火车等移动空
间， 应按要求配置母婴设施或提
供便利服务 。 （详见11月28日
《北京青年报》）

应该说， 国家卫计委出台的
《意见》， 作为一种顶层设计， 有
利于改变我国目前公共场所母婴
室稀缺的现状， 体现出对妇女儿
童的关爱。 令人欣喜的是， 《意
见》 中的公共场所也涵盖了像火
车车厢、 飞机舱等移动空间。

据报道， 在去年全国母乳喂
养宣传日， 长沙公交司机欧阳志
雄自掏腰包， 在9路FC79车组上
隔出一个温馨的哺乳间， 被网友
们誉为 “ 520最有爱的公交司
机”。 网上至今还有这个 “哺乳
雅座” 的视频和照片。 这说明公
交车这样的狭小的空间， 也能实
现对母亲哺乳的保护和服务； 今年
的 “世界母乳喂养周” 期间， 国际
母乳会在南京等地的一些地铁钱上
开展 “母乳快闪” 行动， 既是倡导
母乳喂养， 也是呼唤在地 铁 空 间
也需保护和方便母亲哺乳。

对于像公交车这样的特别狭

小的移动空间， 设置母婴室不太
现实，《意见》 鼓励设置 “母婴专
座”、为哺乳“提供便利服务”。 有
了这样的“鼓励”，像长沙司机在
公交车上设置“哺乳雅座”就可以
不是个人行为了， 公交公司可以
依据《意见》统一在公交车厢内设
置“母婴专座”，安装一些简易的
屏风，让哺乳具有私密性，消除女
性哺乳的尴尬以及对可能有的各
种骚扰的担扰。

公交车厢尚且如此， 对于别
的移动空间， 如果无法设置母婴
室， 当然也要为母亲哺乳提供便
利服务。 □霍寿喜

社交“圈子”
不能置之法外

11月26日上午， 国务院江西
丰城发电厂 “11·24” 冷却塔施
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
在丰城市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安排部署调查工作。 另据国务院
安委办消息， 从初步掌握的情况

来看， 该事故与建设单位、 施工
单位压缩工期等有关。 （11月27
日 《新京报》）

“海恩法则” 指出： 每一起
严重事故的背后， 必然有29次轻
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
起事故隐患。 丰城发电厂冷却塔施
工平台坍塌事故死伤惨重， 影响
恶劣。 现在看来， 这一特别重大事
故再一次不幸地验证了 “海恩法则”
———初步调查表明 ， 建设单位 、
施工单位压缩工期、 乱抢进度是
引发事故的隐患之一。

丰城发电厂的事故警示我
们， 对于压缩工期， 必须要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 多年来， 在很多
领域， 赶进度、 抢工期、 提前完
工都被很多人视为一种积极先进

光荣的现象， 似乎工期提前的时
间越长证明干劲就越足， 建设单
位习惯把提前完工当做一种成
绩 ， 媒体也对此乐此不疲地宣
扬。 实际上， 这是一种完全错误
的建设理念。

曾有媒体报道， 在外企承包
的某项工程中， 中方施工人员加快
了进度， 提前完工， 本想求得表彰
奖励， 却遭受了外企的处罚。 外
企认为， 没有严格按照工期要求
施工违反了合同规定 ， 也无法
保障工程质量。 这家外企为我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工期课。

工程工期是经设计单位科学
计算规划得出，符合建设规律，工
期的长度不仅与工程的工作需求
量相对应， 也与工程的质量相对

应， 按部就班地按照工期设计施
工是对工程的每一个环节质量的
最好保障。当然，并非提前完工的
工程质量就一定有问题， 但不容
回避的是，提前完工的工程，尤其
是盲目压缩工期、抢进度的工程，
很容易因为施工注意力不集中、
施工粗糙、 施工工艺没有达到必
需的时间要求、 施工时段不合适
（如，应该白天施工而在晚上施工，
应该温暖季节施工而在冬季施工）而
引发这样或那样的质量问题，埋下
安全隐患，结果欲速不达，得不偿
失。在这方面，我们已有过太多教
训 ，有不少压缩工期工程在完
工后不久就暴露出质量瑕疵，轻
则重新返工，不断返工，浪费了巨
大的社会资源；重则发生事故，造

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令人痛心
不已。由此看来，一味追求速度，
乱压工期，罔顾工程质量和安全，
也是一种“偷工减料”。

无论如何， 质量和安全都是
第一位的， 速度、 工期只能排在
之后。 在各个建设领域， 我们一
定 要 摈 弃 抢 工 期 光 荣 的 错 误
理念， 摈弃一味求快的思想， 尤
其要摈弃为了献礼工程、 政绩工
程、 形象工程牺牲工期的做法，
树立科学的工期观， 习惯迈稳脚
步、 扎实建设。 我们应该学会辩
证地看待质量和速度的关系， 没
有质量保障的快必将欲速则不
达， 适得其反。 笔者以为， 我们
有必要用法律手段向工程建设领
域的乱压工期亮红牌。

近日有读者反映， 有不少街
边饭馆将门脸儿出租给制售早点
的摊主，他们没有经营许可证，从
业人员也没有健康证， 售卖的食
品卫生没有保障， 市民吃了这样
的早点可能影响健康。 他希望工
商部门和食品监管部门能够将这
类早点摊纳入监管范围， 严查无
照经营， 保障广大市民的健康。
（11月28日《北京日报》）

每天早晨，只要您留心观察，
都会发现一些正规饭馆的早点买
卖十分兴隆，再仔细看看，觉得做
早点的和卖早点的好像都不是这
家饭馆的人。一是煤气罐、锅碗瓢
盆都堆在大门口， 二是操作也都
不是在厨房内而是在门口露天制
作。 三是门口还停放着运送家伙

什的三轮车和早点的半成品。 只
要您遇到了这样的情形， 那一准
儿就是“借壳”的无疑了。

“借壳” 卖早点， 对于饭馆
老板来说， 身不动膀不摇， 钱就
来了。 对于无照商贩来说， 租个
正规的门脸儿 ， 不仅可无照经
营， 掩人耳目， 还可用正规饭馆
的招牌引来众多的食客， 赚取钱
财。 殊不知， 无照商贩 “借壳”
卖早点， 极有可能对食客的身体
健康造成威胁， 甚至有出现食物
中毒的风险。 一是这些无照经营
人员 ， 既无营业执照也无健康
证。 所用食材也来路不明， 特别
是食用油和肉类， 一旦变质， 后
果不堪设想。

面对“借壳”卖早点的乱象，

有关部门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坚
决取缔 “借壳” 卖早点的违法行
为。首先，应由食药监、工商、城管
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机构，
对辖区内所有的餐饮点进行摸排
调查，掌握“借壳”情况后，择机一

举取缔； 其次， 加强日常巡视监
管，决不能让“借壳”反弹，形成高
压 态 势 ；再 次 ，要 和 街 道 办 事
处协商， 引进正规早点经营者，
让附近居民可以在室内吃上放
心早点。 □许庆惠

近来多名北京市民反映，苹
果手机丢失后定位大多显示为木
樨园附近， 短暂几日停留后便离
京出现在外地，此后再无音信。记
者走访调查发现， 木樨园绝大部
分商户回收二手手机不问来源，
不问卖家身份信息， 完全根据手
机能否顺利登录苹果账号开价，
即便卖家不知账户密码， 他们也
会把手机按零件 “拆件” 收购。
据了解， 二手手机在法律上属于
旧货， 应遵照 《旧货流通管理办
法》 的相关规定收购， 对于手机
的来源和去向都需要进行详细的
登记。（11月28日《北京晨报》）

众所周知， 犯罪分子通过非
法手段获取他人手机后， 一定需
要途径来将其转卖， 才能实现他
们的犯罪目标： 从违法犯罪行为
当中获利。 否则， 犯罪分子不能将
盗抢所得手机转卖变现 ， 这些多
余的手机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任何
实际价值， 从实施犯罪到最终获
利的完整犯罪链条就无法形成。

二手手机不论偷捡一概回收的
乱象， 等于纵容了违法犯罪的行
为， 助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 必
须依法得到规范整治。

对此， 在2007年公安部关于
对经营旧手机是否适用 《旧货流
通管理办法 (试行 )》 有关问题
的批复中， 确认经营旧手机属于
旧货经营， 适用 《旧货流通管理
办法 （试行）》， 回收旧手机应对
手机的来源和去向都进行详细的
登记。 对于不按规定登记物品、
人员信息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
查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200元以
上500元以下罚款， 并处经营单
位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 据此， 商户经营旧手机回收
当中不问出处显然是违法的， 有
关部门对这种行为不能再不闻不
问， 理应依法予以查处， 进而彻底
斩断盗抢手机犯罪的变现链条。

总之， 我们绝不能再让犯罪
分子盗抢所得手机轻易 “变身”，
继续披着二手外衣在回收市场里
顺利通行， 必须依法严格规范二
手物品回收， 坚决避免二手市场
沦为犯罪分子的变现乐土。

□侯坤

必须依法严格规范
二手物品回收

对“借壳”卖早点应严加查处


